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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別：警察法制人員 

科 目：智慧財產權法 

考試時間：2 小時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遠山老師解題 

 

一、甲公司為從事電腦散熱風扇及散熱片之專業製造商，其研發各項產品而取得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核准及公告之「A 散熱器」新型專利權及「B 散熱器」新型專利權。乙公司未獲得甲公司

同意或授權，竟製造侵害該「A 散熱器」新型專利權之產品銷售，乙公司則辯稱因甲公司於

「A 散熱器」新型專利權產品上並未標示專利證書號數，故不知該產品有專利權。另「B 散

熱器」新型專利權因不具進步性，經舉發後，被智慧財產局撤銷專利權，然於撤銷前，甲公

司發現丙公司製造及販售侵害該「B 散熱器」新型專利權之產品時，甲公司即申請取得智慧

財產局所作成之無法否定新穎性及進步性的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並向丙公司提起專利侵權訴

訟。該新型專利權被撤銷後，丙公司即主張甲公司所提起之專利侵權訴訟，導致其受有損

害，請求甲公司賠償。請附理由詳答下列問題： 

請說明甲公司所有之專利權可排除他人為那些行為及其對乙公司請求損害賠償之舉證責任

為何？（10 分） 

請說明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法律性質及甲公司應如何舉證始能對丙公司免責？（14 分） 

【考題難易度】★★☆☆☆ 

【破題關鍵】專利法第 58條、第 98條、第 117條、最高行政法院 106年度判字第 137號行

政判決 

【擬答】 

依專利法第 120 條準用同法第 58 條第 1 項、第 2 項及第 98 條之規定，可認定甲公司所有

之新型專利權之權利內涵及其舉證責任，茲分述如下： 

甲公司依專利法第 120 條準用同法第 58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就其新型專利權有以下權利

內涵： 

按「發明專利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實施該發明之

權。物之發明之實施，指製造、為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該物

之行為。」專利法第 58 條第 1 項、第 2 項定有明文。 

次按「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五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五

項……於新型專利準用之。」專利法第 120 條定有明文。 

甲公司擁有「A 散熱器」及「B 散熱器」之新型專利權，依專利法第 120 條準用第

58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甲公司就上開新型專利權，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實施該

些新型專利之權利，所謂實施包含製造、販賣之要約、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進

口該物之行為。 

甲公司依專利法第 120 條準用同法第 98 條之規定，應負乙公司明知或可得而知「A 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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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器」為新型專利權產品之舉證責任： 

按「專利物上應標示專利證書號數；不能於專利物上標示者，得於標籤、包裝或以其

他足以引起他人認識之顯著方式標示之；其未附加標示者，於請求損害賠償時，應舉

證證明侵害人明知或可得而知為專利物。」專利法第 98 條定有明文。 

次按「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八十四條至第九十八條、第一百條至第一百零

三條，於新型專利準用之。」專利法第 120 條定有明文。 

甲公司於「A 散熱器」新型專利權產品上並未標示專利證書號數，並經乙公司依提起

抗辯，則依專利法第 120 條準用同法第 98 條之規定，甲公司向乙公司請求損害賠償

時，應由甲公司負擔證明乙公司明知或可得而知「A 散熱器」為新型專利權產品之舉

證責任。 

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法律性質為行政處分，另依專利法第 117 條規定甲公司需證明已盡相

當之注意方得免責，茲分述如下： 

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法律性質並非行政處分，而係無拘束力之報告： 

按「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僅為申請人判斷該新型專利權是否合於專利實體要件之參考，

該新型專利技術報告所載比對結果並無任何拘束力，且非行政處分，對於該新型專利

之效力亦無任何影響。主張該新型專利有應撤銷理由之人，應依專利法第 107 條規定

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舉發，不服該舉發審定者，得提起行政爭訟以資救濟。專利專責

機關所出具之新型專利技術報告，性質上應屬專利專責機關對任何人依據專利法第

103 條對已公告之新型專利，詢問有關同法第 94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第 4 項、

第 95 條或第 108 條準用第 31 條規定之情事，專利專責機關依據法定義務所提供，對

新穎性與進步性加以判斷之法律諮詢意見，係屬專利專責機關所出具而不具拘束力之

報告，僅作為關係人權利行使或技術利用之參考，專利專責機關作成專利舉發成立與

否之處分，自不受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拘束。」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137 號

行政判決、109 年度上字第 513 號行政判決參照。 

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僅係由專利專責機關依其法定義務對於既有之新型專利提出對新

穎性及進步性進行判斷的法律諮詢意見，係對是否符合專利實體要件之參考文書，其

技術報告之結果並不因此對外發生任何拘束力，自非行政處分，僅係無拘束力之報

告。 

甲公司依專利法第 117 條之規定，須證明已盡相當之注意方得免責： 

按「新型專利權人之專利權遭撤銷時，就其於撤銷前，因行使專利權所致他人之損

害，應負賠償責任。但其係基於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且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

在此限。」專利法第 117 條定有明文。 

查，甲公司取得「B 散熱器」新型專利技術報告後，即向丙公司提出專利侵權訴訟，

嗣後該新型專利遭受撤銷，依專利法第 117 條本文規定，甲公司因行使其專利權因此

對丙公司造成損害，應負賠償責任。 

惟若甲公司就「B 散熱器」新型專利技術報告之內容，可證明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

者，即毋需負擔上開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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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作詞作曲家將其所創作之任何詞、曲音樂著作「專屬授權」予乙公司，授權內容包括重

製、公開演出、公開傳輸、改作、出版、發行等。「A 歌」之詞曲為甲所創作，而丙歌手未

經同意或授權即在其售票演唱會上演唱「A 歌」。另甲亦具藝術天分，而將其所完成之臺灣

著名觀光景點素描畫作集結成「B 畫冊」出版，並以「非專屬授權」方式授權予丁印製及銷

售。不料，戊竟將「B 畫冊」掃描後並數位化後上傳至其個人網站供人下載營利。請附理由

詳答下列問題： 

著作財產權專屬授權及非專屬授權之意義及法律效果為何？（12 分） 

丙歌手之行為是否構成著作權之侵害以及何人得為訴訟上之主張？（12 分） 

戊之行為是否構成著作權之侵害以及何人得為訴訟上之主張？（12 分） 

【考題難易度】★★★☆☆ 

【破題關鍵】著作權法第 3條、第 26條、第 37條 

【擬答】 

著作財產權專屬授權及非專屬授權之意義與法律效果，茲敘述如下： 

按「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其授權利用之地域、時間、內容、利用方法或

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授權。前項授權不因著作財

產權人嗣後將其著作財產權讓與或再為授權而受影響。非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非經著作

財產權人同意，不得將其被授與之權利再授權第三人利用。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

權範圍內，得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並得以自己名義為訴訟上之行為。著作

財產權人在專屬授權範圍內，不得行使權利。」著作權法第 37 條第 1 項至第 4 項定有明

文。 

著作財產權人原則上得授權他人利用其著作，依其授權方式可分為非專屬授權與專屬授

權。非專屬授權者係指，被授權人雖可以行使著作財產權，惟其並不得排除著作財產權

人繼續利用或授權與他人之權利。專屬授權者係指，被授權人在被授權之範圍內，得以

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並得以自己名義為訴訟上之行為，另可排除著作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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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授權範圍內行使其權利。 

丙歌手之行為構成「A 歌」之著作權侵害，乙公司得為訴訟上之主張，茲分述如下： 

丙歌手於售票演唱會上演唱「A 歌」係屬公開演出音樂著作之行為： 

按「九、公開演出：指以演技、舞蹈、歌唱、彈奏樂器或其他方法向現場之公眾傳達

著作內容。以擴音器或其他器材，將原播送之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者，亦屬

之。」、「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公開演出其語文、音樂或戲劇、舞蹈著作

之權利。」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9 款、第 26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 

查，丙歌手於售票演唱會中未經授權演唱「A 歌」，係以歌唱方式向現場公眾傳達音

樂著作之行為，屬於公開演出，惟公開演出之權利依著作權法第 26 條第 1 項之規定應

專屬於著作權人所有。故丙歌手未經授權公開演出「A 歌」之行為，已然構成著作權

之侵害。 

乙公司依法得向丙歌手提起著作侵權訴訟，惟甲得否提起訴訟，分析如下： 

按「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得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並得

以自己名義為訴訟上之行為。」著作權法第 37 條第 3 項定有明文。 

查，甲將其所創作之任何音樂著作皆專屬授權予乙公司，乙公司於「A 歌」之著作權

受侵害，依著作權法第 37 條第 3 項之規定，自得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 

惟著作財產權人甲得否提起訴訟，即著作財產權人經專屬授權其著作財產權後，得否

再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實務及學說上迭有爭議： 

肯定說者認為，人民之訴訟權為憲法所賦予，非經法律明文不得予以剝奪，且同法

第 37 條第 4 項之目的僅在於禁止著作財產權人再度授權，並無使其喪失著作財產權

之意。 

否定說者認為，著作財產權人就其著作權經專屬授權後已獲得一定報酬，若有侵權

情事發生，直接受害者應為專屬授權人，故由其提起訴訟較為妥適。 

本文認為，同法第 37條第 4項雖規定著作財產權人在專屬授權範圍內不得行使權利，

惟觀其文義並非在剝奪著作財產權人對其著作之權利，僅不得再授權予第三人，否則

違背專屬授權規範之設立目的。是故，本案之著作財產權人甲，似仍應得提起訴訟以

維權利。 

戊之行為構成「B 畫冊」之著作權侵害，甲得為訴訟上之主張，茲分述如下： 

戊將「B 畫冊」掃描、上傳至其個人網站供人下載之行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人之重製及

公開傳輸權： 

按「五、重製：指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

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製作。於劇本、音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出或播送時予以錄音或

錄影；或依建築設計圖或建築模型建造建築物者，亦屬之。十、公開傳輸：指以有線

電、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括

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著作權法第 3 條

第 1項第 5款、第 10款定有明文。 

次按「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重製其著作之權利。」、「著作人除本法另有

規定外，專有公開傳輸其著作之權利。」著作權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26 條之 1 第 1

項定有明文。 

查，戊並非「B 畫冊」之著作權人，卻將「B 畫冊」掃描為電子檔，係為重製之行

為，又進一步將該電子檔上傳至網站供公眾下載「B 畫冊」之著作內容，係為公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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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之行為；惟重製權與公開傳輸權皆專屬於著作權人所有，故戊之行為已構成著作侵

權。 

甲得依法對戊提起訴訟，惟丁無法對戊提起訴訟： 

經查，甲為「B 畫冊」之著作財產權人，又無將其專屬授權於他人之情事，自應依法

專有上開著作之重製權與公開傳輸權。今戊將「B 畫冊」掃描、上傳至其個人網站供

人下載之行為既構成侵害甲所有之「B 畫冊」之重製權與公開傳輸權，甲自得對戊提

起訴訟。 

惟查，丁僅係由甲非專屬授權「B 畫冊」之印製及銷售權利，故丁並無依著作權法第

37條第 3項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之權利，在此並與敘明。 

 

 
三、甲為專業美髮品牌公司，並為註冊「XYZ」商標之商標權人，指定用於洗髮精等商品。乙公

司未經甲公司授權使用，竟經由網路營業據點販賣具有與該商標「XYZ」字樣完全相同之洗

髮精，甲公司主張乙公司侵害其商標權，乙公司則抗辯其所販賣之洗髮精，係經由甲公司所

銷售流通於市場後，而輾轉由 A 髮型美容院販賣予乙公司。不久後，甲公司又在網路上發現

丙公司所生產及販賣的洗髮精，未經甲公司授權使用而在外包裝及瓶裝上貼上甲公司所註冊

之「XYZ」商標，甲公司亦主張丙公司侵害其商標權，丙公司則抗辯其一直使用「XYZ」於

洗髮精產品上，迄今已經使用 30 年，但未註冊商標，亦不知「XYZ」已由甲公司註冊而取

得商標權。另丁髮廊新開幕，於是在其廣告文宣、網頁及臉書粉絲團上，宣傳來店即可參加

抽獎活動，抽中即送「XYZ」洗髮精。甲公司亦主張丁髮廊未經同意及授權便使用「XYZ」

的商標於相關廣告文宣、網頁及臉書粉絲團上而侵害其商標權。請附理由詳答下列問題： 

乙公司是否得以「權利耗盡原則」抗辯之？（10 分） 

丙公司是否得以「善意先使用」抗辯之？（15 分） 

丁髮廊是否得以「商標合理使用」抗辯之？（15 分） 

【考題難易度】★★☆☆☆ 

【破題關鍵】商標法第 36條第 1項第 1款、第 1項第 4款、第 2項、智慧財產法院 105年度

民商上字第 12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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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乙公司原則上得依商標法第 36 條第 2 項之規定主張權利耗盡原則之抗辯： 

按「附有註冊商標之商品，係由商標權人或經其同意之人於國內外市場上交易流通者，

商標權人不得就該商品主張商標權。但為防止商品流通於市場後，發生變質、受損或經

他人擅自加工、改造，或有其他正當事由者，不在此限。」商標法第 36 條第 2 項定有明

文。 

查，乙公司所販賣之洗髮精雖有「XYZ」商標，惟其若係由甲公司銷售後流通於市場

中，則該洗髮精之商品係屬於由商標權人於國內外市場上交易流通之情形，且甲公司並

無其他為防止商品流通於市場後發生變質、受損等其他正當事由之情況下，乙公司自得

主張商標法第 36 條第 2 項之權利耗盡原則作為抗辯事由。 

丙公司原則上得依商標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規定主張善意先使用之抗辯： 

按「下列情形，不受他人商標權之效力所拘束：四、在他人商標註冊申請日前，善意使

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者。但以原使用之範圍為限；商標權人

並得要求其附加適當之區別標示。」商標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4 款定有明文。 

查，丙公司所生產及販賣之洗髮精，其外包裝及瓶裝上皆有「XYZ」之圖樣，然而丙公

司使用「XYZ」之圖樣迄今已有 30 年，若甲公司並非於 30 年前就註冊「XYZ」之商標

而係近年才申請並經商標專責機關核准通過，且丙公司對甲公司有上開「XYZ」之註冊

商標一事並不知情，原則上甲公司之商標權效力並不及於丙公司生產及販售其洗髮精之

行為，丙公司自得依商標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規定，主張善意先使用作為抗辯事

由。惟甲公司得要求丙公司依法附加適當之區別標示。 

丁公司原則上得依商標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主張描述性合理使用之抗辯： 

按「下列情形，不受他人商標權之效力所拘束：一、以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

法，表示自己之姓名、名稱，或其商品或服務之名稱、形狀、品質、性質、特性、用

途、產地或其他有關商品或服務本身之說明，非作為商標使用者。」商標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1 款定有明文。 

次按「被上訴人之系爭活動，雖於廣告看板、旗幟、布條、貼紙、立牌、懸掛式看法、

商品型錄、公司網頁、臉書粉絲團，有出現如附表所示之系爭商標及系爭活動贈品照

片。惟該等各廣告看板等之系爭行為，就整體觀之，均有標註被上訴人商標

『POYA』、『寶雅』，且各看板或廣告型錄上有標示『寶雅 POYA 時尚週年慶』、

『POYA30th 時尚週年慶』等字樣，並佐以『立集抽經典 Chanel』等文字及系爭活動贈

品照片，故系爭行為之主要目的，在於使相關消費者得以認知系爭活動提供系爭活動贈

品作為抽獎禮物，是以系爭商標指示系爭活動贈品，用以表示系爭活動之特性，並非將

系爭商標作為商標使用，用以表彰被上訴人之商品標識。」智慧財產法院 105 年度民商

上字第 12 號民事判決參照。 

查，丁髮廊於其廣告文宣、網頁及臉書粉絲團上，宣傳來店即可參加抽獎活動，抽中即

送「XYZ」洗髮精之行為，其目的僅係使相關消費者認知其抽獎活動之贈品為「XYZ」

洗髮精，並非該商標作為商標之使用以表彰丁髮廊自身之商品或服務，從而屬於商標法

第 36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描述性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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